 新疆自考本科毕业论文管理规定
 
为了进一步规范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全面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特制定本规定。 　　

一、毕业论文目的与要求　
毕业论文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实际工作所必需的基本训练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这些能力包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综合运用各种知识、技能、工具的能力，撰写工程或科研等可行性报告、论文以及进行工程设计的能力，团队协作和人际交往的能力，创新能力。
二、写作要求
1、学生必须修完所学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取得合格成绩后才能参加毕业论文撰写。

2、学生科根据学校提供的论文题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开展论文写作，也可以自行拟题，但论题不能超出财务会计学专业范畴，且必须经指导教师审定。选题尽可能做到一人一题。

3、学生应结合选题进行文献资料的查阅，了解选题的研究背景、已有成果、理论研究达到的水平以及当前动态等；文献资料的查阅不得少于8篇，包括一篇外文文献。
4、独立完成规定的毕业论文工作，不弄虚作假，不请他人代做，不抄袭他人成果。否则毕业论文按作弊处理。
5、学生毕业论文正文经指导老师批阅后，对错误或应修改之处应予以改正。
6、写作完毕，要求提交不少于6000字的、有一定专业见解和深度、观点正确、行文规范的毕业论文，并及时交给指导教师。

三、毕业论文文本的规范
1、毕业论文一律采用A4纸打印正文。毕业论文的撰写规范标准参照样张。

2、封面格式附件3。

3、论文的装订顺序：（1）封面；（2）扉页；（3）论文摘要及关键词；（4）目录；（5）正文；（6）参考文献；（7）致谢；（8）封底
四、答辩与成绩评定
1、毕业论文答辩的组织
由新疆自考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为主组成答辩小组，负责组织答辩工作，制订答辩规则、程序、要求以及时间、地点安排等，审定答辩小组评出的学生毕业论文成绩并写出审定意见。 
2、学生答辩资格审查
学生答辩前，要进行答辩资格审查。学生按规定时间完成毕业论文任务，经“审阅”、“评阅”合格后，方可参加答辩。如果（1）毕业论文审阅或评阅成绩不合格，（2）由于学生本人不努力，未完成毕业论文规定任务，或由他人代做或剽窃抄袭他人成果，取消毕业论文答辩资格。待在规定的时间内修改论文并取得答辩资格后再行答辩，相关费用由学生自理。

3、答辩程序
（1）答辩时学生就课题的目的、要求、分析和计算的主要依据和结论、设计中的体会、见解等作出说明，时间一般不超过15分钟。

（2）答辩小组对课题关键问题及与课题密切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设计及计算方法等方面的提问一般为20分钟左右。
(3)答辩小组评议，根据学生毕业论文及答辩情况确定成绩、写出评语。
（4）毕业论文答辩完成后，学生按要求改正设计（论文）中存在的错误。按要求装袋，交指导教师。
五、成绩评定
毕业论文必须经过“审阅”、“评阅”、“答辩”三个环节，由指导教师、评阅教师、答辩小组分别写出评语并给成绩，最后综合评定学生的成绩。毕业论文各环节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分别为40%、30%、30%。

毕业论文的成绩采取五级记分制：优秀（90～100分）、良好（80～89分）、中等（70～79分）、及格（60～69分）、不及格（60分以下）。成绩应成正态分布，优秀等级一般控制在15%以内。







